
附件1：
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
2023年航海体育节比赛方案与指南

一、目的意义
为推动主题教育深入开展，推进学校“幸福健康工程”落地落实，促进培养海事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，强化特色体育教学建设，促进师生身心素质和健康水平的提高，营造积极健康的航海体育文化，根据学校2023年度体育工作计划，决定于2023年9-11月举办航海体育节系列比赛活动。
2、 主办单位
学校体育工作委员会
3、 承办单位
校工会、体育教学部
 四、竞赛时间和地点
（一）游泳比赛：2023年9月（游泳馆）
（二）航海体育技能比赛：2023年11月（拓展训练基地）
五、参赛单位和分组
（一）学生组比赛：航海技术学院、轮机电气与智能工程学院、士官与军事教育学院。
（二）教工组比赛：学校各分工会。
（三）竞赛分组：游泳比赛设学生组（航海、机电、士官）、教工组；
航海体育技能比赛设学生组（航海、机电、士官）。
六、竞赛项目
（一）游泳比赛项目
1．学生组：
[bookmark: _GoBack]男子蛙泳50米、100米，男子自由泳50米，男子自由泳4×50米接力，女子自由式游泳50米（报名不足5人将取消此项目）。
2． 教工组：
男子蛙泳50米，男子自由泳50米，女子自由式游泳50米，自由泳4×50米接力、趣味赛。
（二）航海体育技能比赛项目（学生组）
1.勇闯障碍接力：过平衡桥+翻网+爬软梯。
2.翻越逃生墙。
3.拔河。
七、竞赛办法
（一）游泳比赛规程（另附）
（二）航海体育技能比赛规程（另附）
八、计分办法
（一）学生组
1.游泳比赛：单项比赛每项取前八名，得分依次为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分，接力项目和破校记录计分加倍，不足8人（队）按实际参赛人数（队）递减1名计分；接力比赛录取前三名，按单项相应名次3倍计分，按27、21、18分计算。游泳比赛按照团体第一名4分，第二名2分，第三名1分计入航海体育节总分。
2.航海体育技能比赛：学生组（航海、机电、士官）各项目取前3名，得分依次为第一名4分，第二名2分，第三名1分。
3.航海体育节团体总分计算办法：游泳比赛团体总分与航海体育技能比赛各项目总分相加，即为各代表队航海体育节团体总分，依据团体总分进行排名，如总分相等，最高名次多者名次列前。
（二）教工组游泳比赛
1．单项比赛均取前8名积分，积分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分计算。参赛队员不足8名，则录取名次相应递减一名。
2．集体项目比赛积分按18、14、12、10、8、6、4、2分计算，不足8队递减1名计算。
3．各分会单项、接力、趣味赛得分之和为游泳比赛团体总分。
九、奖项设置
（一）学生组
1.对各单项比赛前三名和团体总分前三名的代表队进行奖励。
2.航海体育节设优秀组织奖、道德风尚奖各1个，优秀运动员每代表队各1名，并进行奖励。
（二）教工组
教工组游泳比赛奖项设置由学校工会另行制定。
十、竞赛注意事项
1. 运动员因故不能参加比赛时，不得由他人顶替。
2．全体运动员应严格遵守比赛规则，不得冒名顶替、弄虚作假；如有违纪，将取消本人参赛资格和所在单位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资格，并在全校通报批评。
3．各单位在运动员选拔、训练时应重视安全问题，如有困难可联系体育教学部予以协助。运动员在比赛中如遇身体不适无法完成比赛的情况，请及时退出比赛，以防伤害事故发生。
4．比赛过程中，如对运动员参赛资格和裁判判罚存在异议，可由领队在规定时间内（成绩公布30分钟内）向比赛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。
5．遇雨比赛延期举行，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本规程由学校体育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
体育工作委员会
 2023年9月11日
